
  

嘉禾金麒麟两全保险（万能型）（ A 款）  

产品说明书  
 

 

嘉禾金麒麟两全保险（万能型）（A款）是一款万能型保险，其结算利率超过最低保证利率的部

分是不确定的。为方便您了解和购买本保险，请您仔细阅读本产品说明书。 
一、 投保事项 

投保年龄：0 周岁（指出生满 30 日的婴儿）至 70 周岁 

保险期间：至被保险人年满 88 周岁之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 

交费方式：保费一次交清 

二、 产品基本特征 

1、万能保险的运作原理及投资策略 

万能保险产品是指包含保险保障功能并设立有单独保单账户的人身保险产品。按合同约定，保险公司在扣除一

定费用后，将保险费转入保单账户，并定期结算保单账户价值，此类产品为保单账户价值提供最低收益保证。 

公司秉承合规稳健的投资运作理念，注重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协调统一，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谨慎投资。 

2、保险责任 

生存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生存至 88 周岁之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我们将按当日的保单账户价值给付生存保险金，本主险合同

终止。 

身故保险金 

自本主险合同生效日或最后复效日（以较迟者为准）起 90 日内（含第 90 日），若被保险人因疾病身故，我们将

按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与您已部分领取金额的差额给付身故保险金，本主险合同终止。 

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自本主险合同生效日或最后复效日（以较迟者为准）起 90 日后（不含第 90 日）因疾

病身故，我们将按以下两项相比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本主险合同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之日的保单账户价值的 105%； 

2、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与您已部分领取金额的差额。 

3、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自本主险合同成立或者本主险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 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的除外； 

（4）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7）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主险合同终止，我们退还本主险合同终止之日的现金价值。 

4、持续奖励 

自本主险合同生效后的第 3 个保单年度至第 10 个保单年度，我们将以该保单年度对应的保单周年日零时的保单

账户价值为计算基础发放持续奖励，具体比例如下： 

保单年度 第 3 个保单年度至第 10 个保单年度 

持续奖励比例 0.5% 

持续奖励将在该保单年度对应的保单周年日的下一个结算日计入保单账户。当本主险合同效力在该结算日之前

因合同解除、给付等原因终止，我们不发放对应保单年度的奖励。 

三、 保单账户 

1、保单账户设立 

为履行万能保险产品（本主险合同为万能保险产品合同）的保险责任，我们根据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有

关规定设立了万能账户，该账户资产的投资组合及运作方式由我们决定。 

为履行本主险合同的保险责任，明确您的权益，我们将在本主险合同生效时在万能账户中为您设立本主险合同

的保单账户。 

2、保单账户价值计算方法 

在本主险合同有效期内，保单账户价值按照下列方法结算：  

（1）投保时，您支付保险费后，保单账户价值等于保险费扣除初始费用后的余额； 

（2）我们结算保单账户利息后，保单账户价值按结算的保单账户利息等额增加； 

（3）我们收取保单管理费后，保单账户价值按收取的保单管理费等额减少； 

（4）发放持续奖励后，保单账户价值按照持续奖励金额等额增加； 



  

（5）如果您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按您部分领取的金额及部分领取费用等额减少。 

3、费用收取 

（1）初始费用 

您交付保险费后，我们将按您所支付的保险费的 3%收取初始费用，扣除初始费用后的保险费计入保单账户。 

（2）保单管理费 

每月结算日零时，我们将从您的保单账户中扣除当月的保单管理费。每月保单管理费金额为 5 元。 

4、保单账户结算 

在本主险合同有效期内，保单账户价值每月结算一次，结算日为每月 1 日。 

（1）结算利率 

我们每月将根据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有关规定，结合万能账户的实际投资状况，确定上个月的结算利率，

并自每月结算日起 6 个工作日内公布。 

（2）保单账户利息 

我们在每月结算日零时根据本主险合同上个月的实际经过天数，按我们当月公布的上个月的结算利率结算上月

的保单账户利息。 

如果本主险合同终止，我们在本主险合同终止时根据本主险合同在终止日所在月的实际经过天数，按我们最近

一次已公布的结算利率结算当月的保单账户利息。 

5、最低保证利率 

最低保证利率指保单账户价值的最低年结算利率。 

在本主险合同前 5 个保单年度，保单账户的最低保证利率为 2.5%。自第 6 个保单年度起，我们有权对最低保证

利率进行调整，但调整后的最低保证利率不会低于调整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定期存款税后利率，且须符合当

时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 

定期存款税后利率＝存款利率×（1－利息税率） 

6、保单账户价值的部分领取 

在本主险合同有效期内，您可在犹豫期后向我们申请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每次领取金额不得低于 1000 元，

领取后的保单账户价值不得低于 2000 元。您申请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时，应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1）保险合同； 

（2）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7、部分领取费用 

您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时，我们将以您部分领取的金额为计算基础从保单账户价值中扣除部分领取费用，部

分领取费用的扣除比例如下表所示： 

保单

年度 

第 1 个保单

年度 

第 2 个保单

年度 

第 3 个保单

年度 

第 4 个保单

年度 

第 5 个保单

年度 

第6个保单年

度及以后 

费用

比例 
5% 4% 3% 2% 1% 0% 

四、 利益演示 

30 岁的李先生非常善于理财，现有一笔 10 万元的存款已经到期，经过慎重考虑，选择了购买「嘉禾金麒麟两全

保险（万能型）（A 款）」，一次交清保险费 10 万元，各保单年度的各项保险利益演示如下： 

单位：元 

保

单 

年

度

末 

保险费 

累计 

交付 

保险费 

初始 

费用 

保

单 

管

理 

费 

不同假定结算

利率下的 

保单年度初持

续奖励 

不同假定结算利率下的 

保单年度末账户价值 

不同假定结算利率下的 

保单年度末现金价值 

不同假定结算利率下的 

保单年度末身故保险金 

低档 中档 高档 低档 中档 高档 低档 中档 高档 低档 中档 高档 

1 100000 100000 3000 60 0 0 0 99365 101305 102517 94396 96239 97391 104333 106370 107643 

2 0 100000 0 60 0 0 0 101789 105803 108352 97717 101571 104018 106878 111093 113769 

3 0 100000 0 60 508 529 541 104795 111057 115095 101651 107725 111642 110035 116610 120850 

4 0 100000 0 60 523 555 575 107892 116575 122261 105734 114244 119816 113287 122404 128375 

5 0 100000 0 60 539 582 611 111082 122370 129878 109971 121146 128579 116636 128489 136372 

6 0 100000 0 60 555 611 649 114369 128456 137973 114369 128456 137973 120087 134879 144871 

7 0 100000 0 60 571 642 689 117754 134848 146576 117754 134848 146576 123642 141590 153905 

8 0 100000 0 60 588 674 732 121241 141561 155719 121241 141561 155719 127303 148639 163505 

9 0 100000 0 60 606 707 778 124834 148611 165436 124834 148611 165436 131075 156041 173708 

10 0 100000 0 60 624 743 827 128534 156015 175763 128534 156015 175763 134961 163815 184552 

20 0 100000 0 60 0 0 0 163863 241549 306639 163863 241549 306639 172056 253626 321971 

30 0 100000 0 60 0 0 0 209086 374381 535548 209086 374381 535548 219541 393100 562325 

40 0 100000 0 60 0 0 0 266976 580665 935921 266976 580665 935921 280325 609698 982718 

50 0 100000 0 60 0 0 0 341080 901018 1636198 341080 901018 1636198 358134 946069 1718008 

58 0 100000 0 60 0 0 0 415048 1280776 2558462 415048 1280776 2558462 435801 1344815 2686385 

 



  

温馨提示： 

① 该利益演示基于本公司的精算假设，不代表本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

期，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实际保单账户利益可能低于演示水平。 

② 该利益演示利率假设低档为最低保证利率，中档为 4.5%，高档为 5.75%。 

③ 利益演示中的账户价值已经扣除了初始费用、保单管理费用，包含了持续奖励。 

④ 退保金：即本主险合同保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通常体现为在保单年度末解除本主险合同时，我们向您退还的

金额。 

五、 犹豫期及退保 

自您签收本主险合同之日起，有 10 日的犹豫期。请您认真审视本主险合同，如果您认为本主险合同与您的需求

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主险合同，我们将在扣除 10 元的工本费后退还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                                                                                               

解除本主险合同时，您需要填写申请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自我们收到您解除合同的书面

申请时起，本主险合同即被解除，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如您在犹豫期后申请解除本主险合同，请填写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并提供下列资料：（1）保险合同；（2）您的

有效身份证件。自我们收到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时起，本主险合同终止。我们自收到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退还本主险合同的现金价值。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 

您解除本主险合同时，我们将收取退保费用，退保费用为当时保单账户价值的一定比例，具体收取标准见下表： 

保单

年度 

第 1 个保单

年度 

第 2 个保单

年度 

第 3 个保单

年度 

第 4 个保单

年度 

第 5 个保单

年度 

第6个保单年

度及以后 

费用

比例 
5% 4% 3% 2% 1% 0% 

 

六、 信息披露 

1、 每月第一日为利率结算日。我们根据保险监管机关的有关规定，并结合万能保险账户的实际投资状况，在利率

结算日后的六个工作日内确定并公布上月的账户结算利率。 

2、 您可以通过公司网站（www.jiahelife.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7795581 或 95581 来了解每月结算利率；

我们每年将向您寄送账户价值对账单，便于您了解保单账户价值变化情况。 

3、 我们将在保险单犹豫期内对您进行电话回访，内容包括： 

A. 为保障您的权益，回访人员将通过询问您预留在投保资料上的个人相关信息的方式来确认接电话人是否为您本

人，请您配合； 

B. 您是否了解购买的是保险产品； 

C. 投保资料是否为投保人、被保险人本人签名，是否已认真阅读产品说明书； 

D. 您是否了解保险责任及责任免除和退保的相关规定； 

E. 您是否了解犹豫期的起算时间、天数以及犹豫期享有的权利； 

F. 您是否了解收益的不确定性，超过最低保证利率的收益是不确定的；宣传材料上的利益演示是基于本公司的精

算假设，不代表本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

的，实际保单账户利益可能低于演示水平； 

G. 您是否了解购买的是期交或趸交产品； 

H. 您是否了解费用扣除项目及扣除比例或金额等。  

 

 

 

客户（投保人）声明：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本产品说明书的全部内容，知悉本产品的产品基本特征、保单账户、

犹豫期及退保、信息披露等相关事宜。同时，本人理解本产品说明书中的利益演示基于本公司的精算假设，不能理

解为对未来的预期。本产品说明书中有关该产品的说明、解释或表述，如与保险合同的条款或规定不一致时，均以

保险合同的条款或规定为准。 

 

 

签名（投保人）______________ 

 

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